             普惠类兑现清单(73)

	事项名称
	建筑节能产品或绿色建材奖励

	政策依据
	《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绿色建筑扶持办法（试行）》

	申请条件
	1
	示范区内注册、纳税、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生产企业。

	
	2
	企业在本办法有效期内生产的建筑节能产品列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建筑节能技术（产品）推广目录》的；生产的绿色建材获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绿色建材评价标识证书》的。

	补贴标准
	1
	区内企业生产的建筑节能产品被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公布为建筑节能技术（产品）推广目录的
	给予区内企业生产建筑节能产品产值1%的奖励。

	
	2
	区内企业生产的绿色建材获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绿色建材评价标识证书》的
	给予区内企业生产绿色建材产值2%的奖励。

	印证材料
	1
	建筑节能产品需取得省住建厅文件（在建筑节能技术（产品）推广目录内）。

绿色建材需取得《绿色建材评价标识证书》。

	
	2
	生产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

	
	3
	创新发展部出具的关于建筑节能产品（或绿色建材）产值的认定意见。

	受理部门
	政务服务中心政策兑现窗口

	业务部门
	建设管理部

	会审部门
	创新发展部、行政审批局、政策法规事务部、财政管理运营部

	备
注
	以上建筑节能产品或绿色建材无法按产值认定时，按销售额进行认定，奖励比例不变。印证材料除提供上述印证材料中的1、2项外，还需提供：3、销售合同、进账凭证、发票。4、由建设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建筑节能产品（或绿色建材）销售额的认定意见。会审部门由行政审批局、政策法规事务部、财政管理运营部组成。


